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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汽协会《电动汽车电池系统安全预警模型评价方法》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电动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其安全性

也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调查表明，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核心储能单元，其

热失控问题是引起电动汽车火灾的主要原因。为提升电动汽车安全性，近些年来，

国家、地方政府及整车或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平台建设日趋完善，越来越

多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都已开展利用汽车的监控大数据进行电池故障诊断及车辆

安全预警的研究工作。因此，在电动汽车行业内建立一套统一的安全预警模型预

警效果评价方法，规范全行业安全预警模型的建立，填补我国电动汽车安全预警

模型评价领域标准空白，指导行业企业提升安全预警模型预警能力尤为重要。 

2024 年 1 月 29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关于 2024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

项通知的函》（中汽协函字[2024]064号）中批复了团体标准《电动汽车电池系统

安全预警模型评价方法》的立项计划，项目计划号为 2024-8。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北京中汽院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

品召回技术中心、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重庆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中创新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大学、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亿纬锂能

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车和家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吉利汽车研究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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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香港理工大学、

章鱼博士智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能源检

测研究院、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起草单位任务分工 

序号 标准研制任务 参与单位 

1 
标准主要内容起草、

组织研讨 

北京中汽院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2 
标准草案讨论、意见

反馈、技术内容测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宁德时

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重庆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合众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中创新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大

学、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车和家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家新能

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香港理工大学、章

鱼博士智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小鹏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三）标准研讨情况 

2023 年 11月，完成标准立项草案编写，向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2023 年 12月 22 日，在中汽协会动力电池专委会组织的 2023年第三次标准

工作会议上通过立项专家评审，与会专家一致同意标准立项，于 2024 年 1 月正

式立项； 

2024 年 3 月 1 日，标准起草组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暨第一次研讨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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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标准立项背景、研制进展、标准草案内容，邀请相关起草单位就标准内容进行

研讨，确定标准修改思路； 

2024 年 3 月，标准起草组组织起草单位就标准适用范围、故障模式类型、

数据集构建要求、评价方法等内容进行重点研讨，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

制说明； 

2024 年 4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标准文本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标准内容与框架依据 GB/T 20001.8-2023《标准起草

规则 第 8部分：评价标准》给出的规则起草。 

（2）协调一致原则 

本标准术语与 GB/T 19596《电动汽车术语》、GB/T 32960《电动汽车远程服

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中有关术语相协调，同时数据采集字段与 GB/T 32960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相一致。 

（3）定性定量相结合原则 

本标准采用定量指标分等级、定性指标显能力的综合评价方法，以准确性、

稳定性作为评价安全预警模型等级的基础指标，以提前预警时间、故障模式识别

精确度作为评价安全预警模型预警能力的进阶指标。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数据集构建、评价方法、

附录 A、附录 B共 7 个章节。其中： 

（1）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电动汽车电池系统安全预警模型评价的数据集构建、评价方法、

评价报告等内容，既适用于第三方机构开展的电动汽车电池系统安全预警模型评

价活动，也适用于企业参照本文件开展电池系统安全预警模型自评价。另外，本

文件适用于混合故障模式的电动汽车电池系统安全预警模型评价活动，单故障模

式的电动汽车电池系统安全预警模型评价活动参照适用。 



4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 GB/T 19596《电动汽车术语》、GB/T 32960《电动汽车远程服

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2项国家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规定了主体术语“电池系统安全预警模型”的定义，并对数据集构建

过程中“正常车”“故障车”“调试数据集”“评价数据集”等数据集要素术语和

“自放电异常”“突发型内短路”“连接异常”“采样异常”“绝缘失效”等故障模

式术语进行了规定。 

（4）数据集构建 

本部分给出了评价前构建调试数据集和评价数据集的方法，对调试数据集和

评价数据集中故障车数量和故障模式类型给出了建议，并规定了数据集中每辆车

的数据字段要求、采集频率要求和数据周期长度要求。 

（5）评价方法 

本部分给出了电动汽车电池系统安全预警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标计算方

法、等级判定规则等核心内容，并规定了测试模型信息收集、模型部署与测试环

节的基本要求： 

——测试模型信息收集部分规定了收集测试模型的完整基本信息，并给出信

息收集清单模板； 

——模型部署与测试部分描述了在调试数据集上试运行、在评价数据集上正

式运行等具体测试步骤； 

——评价指标体系部分给出了评价安全预警模型的基础指标和进阶指标，并

对指标的取值规则进行了描述； 

——指标计算方法部分给出了安全预警模型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与计算公

式； 

——评价等级判定部分给出了基础指标和进阶指标的评价结果与评价等级

的对应规则； 

——评价报告部分给出了评价报告的组成要素。 

（6）附录 A 

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给出了测试模型信息收集清单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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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录 B 

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给出了测试模型运行结果输出清单的模板。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数据集构建中，为保证评价结果准确性，评价数据集中车辆总数设置下限为

1000 台，同时给出了车辆总数与故障车总量设置的对照表建议，将故障车占比

控制在 1%~3%之间；评价数据集为多故障模式混合数据集，为减少计算误差，单

类故障模式车辆数量设置下限为 3 辆；数据集中每辆车的数据字段满足 GB/T 

32960.3《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 3部分：通信协议及数据格

式》的要求。另外，经行业研讨确定，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不超过 10s，数据周期

不低于 6个月。 

评价指标中，准确性采用测试模型在评价数据集上正式运行结果的查全率和

查准率的调和平均数来确定，是衡量安全预警模型预警效果的最基础指标；稳定

性评价的是安全预警模型在不同评价数据集上运行的稳定程度，是衡量安全预警

模型预警结果均匀性的重要指标；故障模式识别精确度是为了评价安全预警模型

能否精确识别评价数据集中故障车样本的故障模式类型，是衡量安全预警模型精

准度的进阶指标；提前预警时间是针对突发型内短路故障模式，评价安全预警模

型能否在故障发生前有效预警，是衡量安全预警模型预警能力的进阶指标。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标准发布后，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将组织标准宣贯，采

用标准解读、安全预警算法大赛等形式推广应用该标准。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